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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宠物买卖、网络购物、汽车销售……

安徽发布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
日前，安徽省消保委发布2025年全省消保系统消费维权典型案例。记者

了解到，此次发布的十大案例，涵盖了预付式消费、养生保健、宠物买卖、网络

购物、汽车销售、新兴商业模式等多个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，本报精选

了其中8个案例。 记者 王玮伟

“免费”领养宠物公益诉讼案
2024 年，安徽省消保委针对某宠物

服务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。该商家在

多个平台及某校表白墙发布“免费领养

宠物猫/狗”广告，以“免费”为名吸引消

费者到店。

当消费者领养宠物时，商家通过某

平台小程序与消费者签订其事先拟定

的购买宠物粮合同，要求消费者购买 18

个月的猫粮或犬粮等，并设置超高违约

金等格式条款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、

加重消费者责任、排除或限制消费者主

要权利，侵害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该商家的宠物并非免费领养，实际

情况与其对外宣传内容明显不一致，存

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情形。2025

年，该案经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安徽

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，支持安

徽省消保委的诉求，确认合同中七个条

款无效，判令被告停止“免费领养”相关

广告宣传，并判令被告在《人民法院报》

刊登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。

预付式消费纠纷支持诉讼案
2021年11月，关女士在某健身公司

销售人员推介下，参加“三周年店庆”活

动，花费 52198 元购买了 160 节“总监私

教”课程，并获赠相关课程与实物礼品。

购课后关女士发现约课困难，商家以各

种理由频繁推脱。2024 年 2 月，商家在

未提前通知会员的情况下将原门店转

让，改为借用其他场所继续提供服务。

关女士认为，商家未按约定提供

“总监私教”服务，于 2025 年 2 月提出解

除合同并要求退费及赔偿。双方多次

沟通无果后，关女士向合肥市消保委投

诉。经组织双方调解无果，合肥市消保

委决定支持关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

依法出具支持起诉意见书。

法院经审理，确认案涉服务合同于

2025年2月26日解除，认定原告实际剩

余未消费私教课时 113 节，判决健身公

司退还课时费 36186 元，并支付相应利

息。同时，综合考虑原告已领取赠品的

价值及其未能享受的附赠权益，法院酌

定被告赔偿各项权益费用 3000 元。因

被告法定代表人系该公司唯一股东，且

未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，法院判决

其对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农村养生白酒会销维权案
2025 年 3 月，东至县消保委接到群

众投诉，称某销售团队以“健康养生讲

座”为名，在该县某村一户农家组织集

会，通过赠送野生木耳、骆驼奶粉等小礼

品吸引老年人参与，随后高价推销白酒。

销售人员宣称该白酒“喝了对身体

好”“内有中草药”等，诱导老年人购买，单

瓶售价200元。部分老年人花费数千元

购买后，发现产品无任何保健功效，且价

格高于市场同类产品，要求退款后遭拒。

东至县消保委接诉后，启动老年人消

费维权绿色通道，联合当地政府、市场监管

部门、村委会开展联合调查和现场调解，该

销售团队当场为12名老人退款2万多元。

保健品销售维权案
2025年3月，绩溪县消保委接到纪先

生投诉，称其妻子花费22000元购买了骨

胶原蛋白肽粉固体饮料等产品，在食用上

述产品后出现身体血糖指标升高症状并

入院治疗。纪先生多次联系商家要求退

还部分消费金额，均遭拒绝。

经查，2024 年 11 月，纪先生妻子通

过他人介绍，在绩溪县某保健食品商行

工作人员指导下，通过某手机 App 购买

积分，支付费用18730元，并于当日将全

部积分兑换成11款产品；此后，其妻子又

在该App上自行购买了3270元的产品。

绩溪县消保委通过查看产品外包装信

息，确认消费者所购产品均为普通食品和

保健食品。因该消费者属精神二级残疾并

患有糖尿病，在食用该产品一段时间后，自

认为病情有所缓解，擅自停止服用控血糖

药物，最终导致血糖升高并住院治疗。

经调解，双方达成协议：商家同意

退还纪先生购货款 18730 元，并给予相

应补偿 10000 元，两项合计 28730 元；

对于消费者自行购买的3270元产品，纪

先生表示不再要求退还。

美容护理纠纷维权案
2025 年 3 月，消费者梁女士向桐城

市消保委“永红暖心工作室”投诉，称其

自2022年起，在桐城市某美容店共计花

费 36000 元体验头发“白发转黑”项目，

该商家宣称通过头部护理、理疗等方式，

可使白发减少，实现白转黑，还承诺没有

效果会退款。然而至 2025 年 3 月，历经

多个疗程后，梁女士白发状况并未得到

全面改善，要求该美容店退款遭到拒绝。

调解中，梁女士出示了美容店合同

文本，明确要求商家履行相关条款约

定；商家则表示，“白发转黑”尽管未达

成最终效果，但其团队在长达 3 年的疗

程中提供了应有服务，效果未达预期可

能与梁女士的个人体质有关。经调解，

双方对立情绪缓和，商家向梁女士当面

致歉，并退还19000元费用。

网购手串退货维权案
2025 年 5 月，消费者李女士向淮南

市谢家集区消保委投诉，称其通过网络

在淮南市某店花费 13000 余元购买了

一串沉香手串，该商家承诺 7 天无理由

退货。收货后，李女士申请 7 天无理由

退货，但商家认为手串商标已撕毁，拒

绝了其申请。

调解中，李女士表示商标与商品本

身就是分开的，但无开箱视频予以证

明；同时商家也无法提供完整的打包视

频证明商标最初状态。谢家集区消保

委了解到，涉事沉香手串完好无损，并

不影响二次销售。经调解，商家为李女

士办理了退货退款。

强制扫码点单维权案
2025年6月，消费者周女士向黄山风

景区消保委投诉，反映其在黄山风景区换

乘中心附近某奶茶店购买奶茶时无法现

场点单，需扫店内二维码并填写个人相关

信息、进行授权等操作才能下单购买。

经查，该商家为推广其点餐App，要

求服务人员推荐消费者线上扫码下单，

因服务人员沟通方式不当造成周女士

消费体验不佳。

黄山风景区消保委向商家普及消费

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，要求该店改

正强制扫码点单的不合理规则。通过普

法，商家认识到经营服务中存在的问题，

主动向周女士致歉，并积极整改，在提供

正常扫码点餐的同时设置人工点餐处。

冰箱质量纠纷维权案
2025 年 7 月，消费者曾女士向蚌埠

市高新区消保委投诉，反映某商家拒不

履行“免费更换新机”承诺问题。

曾女士于 2025 年 3 月，通过某线上

平台购买了一台某品牌冰箱。购买时，

该商家承诺“365 天内出现质量问题免

费更换新机”。2025 年 7 月，曾女士发

现冰箱门关闭后又自动弹开，导致冰箱

无法保持密封状态，其存放的肉类等食

材因持续高温变质腐烂，造成一定经济

损失。发现问题后，曾女士立即联系商

家反映，经商家联系的维修师傅上门检

查后，明确表示冰箱故障无法维修，曾

女士拍摄视频留存。此后，曾女士多次

催促商家履行换新承诺，但始终无果。

经调解，商家承认在产品质量保障

及售后服务中存在过错，双方达成调解

协议，商家为曾女士办理冰箱退货退款

并赔偿食材损失。

□中央媒体看安徽 一步一个脚印把“愿景图”变成“实景图”
安徽司法行政系统以法治之力应答“创新之问”


